黄政〔2020〕5号
黄塘镇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全镇酒店宾馆等住宿单位

安全隐患“拉网式”大排查的紧急通知
各村委会，镇直各有关单位：

根据《惠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县酒店宾馆等住宿单位安全隐患“拉网式”大排查的紧急通知》（惠政办﹝2020﹞13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我镇酒店宾馆等住宿单位的安全工作，经研究，决定在全镇范围内开展酒店宾馆等住宿单位规划、建设和消防、安全等紧急排查行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紧急排查辖区内酒店宾馆等住宿单位有关规划、建设、消防、安全等工作，重点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审批、审核、变更、备案等手续的完整性；对住宿行业存在未经许可、批准的改扩建等违法行为，立即制止并督促整改；采取“拉网式”排查，覆盖率必须达到100%。

二、排查时间

即日起至3月底。

三、排查方式

（一）自查

各村委会，镇直有关单位，各酒店宾馆对照要求开展自查，填报《酒店、宾馆等住宿单位安全自查表》（详见附件）。

县督查
县工信商务局牵头，住建、消防、城管、市场监管局组成指导抽查组，将赴我镇指导抽查。
四、排查重点

重点排查但不限于规划、建设、消防等手续及安全生产工作。

（一）规划建设方面

1.设计图纸是否由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并经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核通过。

2.是否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进行施工，建设单位是否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进行监理。

3.建设单位是否有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建筑施工许可证等基建手续。

4.建设单位是否组织各参建单位进行竣工验收，验收结论是否为合格。

5.是否有未经批准变更设计、违规改扩建行为。
（二）证照方面
1.必备证照。不动产权证（或房产证）、营业执照、消防验收合格证、卫生许可证、特种行业许可证。

2.经营项目所需的证照。食品卫生许可证（餐饮、KTV、酒吧等娱乐场所提供酒水等），厨房安装、使用油烟排污许可证，娱乐经营许可证（经营KTV等娱乐场所），锅炉、中央空调附属压力容器、电梯等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定期检验合格报告、相关管理或作业人员有效证书（内设电梯的酒店）。

3.其它类。专卖零售许可、进口酒类销售许可、通信许可、广电许可、卫星电视许可等（酒店根据实际需要办理）。

（三）安全生产方面

1.安全生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主要检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情况。

2.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主要检查建立健全从主要负责人到一线从业人员(含劳务派遣人员、实习人员等)、所有组织和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其执行情况。

3.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情况。主要检查依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依法配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4.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情况。主要检查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其执行情况，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时排查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情况。

5.应急管理情况。主要检查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和落实应急人员、物资、准备、应急值班值守等情况。

6.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主要检查员工日常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新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三项岗位”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包括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员、特种作业人员)。

（四）消防方面

1.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是否取得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是否按照规定制定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单位是否落实消防控制室管理要求；是否按照规定标准建立专职、志愿消防队伍或微型消防站，并定期组织训练演练；酒店是否落实“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在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及其职责，自主开展评估风险、自主检查安全和自主整改隐患，并作出消防安全承诺情况）。

2.消防设施器材配置及完好情况。查阅消防设施器材维修保养、检测记录，是否定期组织维修保养；是否委托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依法对建筑消防设施进行日常管理、维修保养和检测；对维修保养、检测时发现消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的，是否落实整改工作。

3.建筑防火和安全疏散情况。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高层建筑的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是否被占用，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抽查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4.消防安全提示情况。是否向公众提示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提示本场所安全逃生路线、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如何逃生自救；提示本场所内灭火器、简易防护面罩等逃生设施、器材放置部位和使用方法。

五、职责分工

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各职能分工如下：

1.派出所：检查住宿业落实治安、特种行业管理制度情况。

2.国土所：检查住宿业经营者、出租者提供的不动产权证、规划审批手续真实性、合法性。

3.村建办：检查依法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手续的住宿业建筑，设计、施工、验收等建设方面的手续是否完备。

4.燃汽整治办：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住宿业的燃气安全进行安全检查，按职责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

5.卫生院：检查住宿业卫生条件。

6.安办：监督住宿业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7.企业办：从行业规划、产业政策、法规标准、行政许可等方面加强住宿业安全生产工作。

8.综治办：检查住宿业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9.市监所：检查住宿业市场主体的营业执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锅炉、中央空调附属压力容器、电梯等特种设备管理。

其他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督促住宿业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强化排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各村、各有关部门（单位）要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紧急排查活动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排查整治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组织领导，及时协调解决专项排查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各相关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加强指导、检查和督促整改。

（二）迅速行动，全面清理整顿住宿业安全隐患。即日起，组织开展辖区内的酒店、宾馆等住宿业自查，深入住宿经营场所全面彻底排查安全隐患，确保排查覆盖率100%。
附件：酒店、宾馆等住宿单位安全自查表
                                   黄塘镇人民政府

2020年3月13日

附件1

自查（检查）清单一（证照）
企业名称：                        地址：

	检查内容
	批准证件号
	存在问题

	1.产权证（办理房产等证件必须有建筑验收合格证）
	
	

	2.土地使用、规划等证件（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更换土地使用性质）
	
	

	3.卫生许可证
	
	

	4.特种行业许可证
	
	

	5.税务登记证
	
	

	6.食品经营许可证
	
	

	7.厨房安装、使用油烟排污许可证
	
	

	8.特种设备检验合格报告
	
	

	9.娱乐经营许可证
	
	

	备注：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包含：锅炉、中央空调附属压力容器、电梯等特种设备管理。
	


自查（检查）单位：                          检查人员：

日期：2020年  月  日

附件2

自查（检查）清单二（建筑物）
企业名称：                               地址：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存在问题

	1.设计图纸是否由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并经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核通过。
	
	

	2.是否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进行施工，建设单位是否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进行监理。
	
	

	3.建设单位是否有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建筑施工许可证等基建手续。未办理基建手续的，建设单位是否有委托有资质检测机构对工程可靠性进行鉴定，房屋安全鉴定结果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4.建设单位是否组织各参建单位进行竣工验收，验收结论是否为合格。
	
	

	5.是否有未经批准变更设计、违规改扩建行为
	
	


自查（检查）单位：                            检查人员：

日期：2020年  月  日

附件3

自查（检查）清单三（消防安全）
企业名称：                               地址：

	检查内容
	存在问题

	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1.酒店是否取得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是否按照规定制定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2.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单位是否落实消防控制室管理要求
	

	
	3.是否按照规定标准建立专职、志愿消防队伍或微型消防站，并定期组织训练演练
	

	
	4.酒店是否落实“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是否在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及其职责以及自主开展评估风险、自主检查安全和自主整改隐患，并作出消防安全承诺情况）
	

	二、酒店消防设施器材配置及完好情况
	5.查阅消防设施器材维修保养、检测记录，是否定期组织维修保养；是否委托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依法对建筑消防设施进行日常管理、维修保养和检测；对维修保养、检测时发现消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的，是否落实整改工作。
	

	三、酒店建筑防火和安全疏散情况。
	6.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高层建筑的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是否被占用，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抽查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四、酒店消防安全提示情况
	7.酒店是否向公众提示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提示本场所安全逃生路线、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如何逃生自救；提示本场所内灭火器、简易防护面罩等逃生设施、器材放置部位和使用方法。
	


自查（检查）单位：           检查人员：              日期：2020年  月  日
附件4

自查（检查）清单四（安全生产方面）

企业名称：                               地址：

	检查内容
	存在问题

	一、安全生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
	是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
	

	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是否建立健全从主要负责人到一线从业人员(含劳务派遣人员、实习人员等)、所有组织和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并严格执行。
	

	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情况。
	是否依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依法配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
	

	四、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是否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是否按要求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时排查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五、应急管理情况。
	是否按要求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是否落实应急人员、物资、准备、应急值班值守等。
	

	六、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
	员工日常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新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三项岗位”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包括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员、特种作业人员) 是否按要求落实。
	


自查（检查）单位：           检查人员：              日期：2020年  月  日
黄塘镇党政办公室                       2020年3月13日印发


